华侨大学文件
华大财〔2013〕22号

关于印发《华侨大学厦门校区校园

停车收费实施细则》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现将《华侨大学厦门校区校园停车收费实施细则》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华 侨 大 学

                       2013年6月24日
华侨大学厦门校区校园停车收费实施细则

为解决厦门校区日益突出的校园交通安全问题，缓解交通压力，规范校园交通秩序，保障师生安全，营造平安校园，特制定本细则。

第一条 本细则根据《华侨大学校园交通管理办法》和《厦门市集美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华侨大学厦门校区停车场车辆停放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集发展〔2013〕价5号）制定。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华侨大学厦门校区。

第三条 本细则所称车辆停放费，是指因停放车辆占用场地所发生的场地资源占用费，不涉及车辆及车内物品的保管责任。

第四条 委托珠海市丹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对校内停车场（位）进行收费和管理，由保卫处监管，所收停车费缴入财务处账户，其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另行收费。

第五条 进入校园的机动车驾驶人，应当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和校园管理的有关规定，安全驾驶、文明驾驶、遵规泊车。

第六条 学校依实际情况对进校机动车进行分类，适用不同的收费办法和标准，具体分为：不实行收费车辆和实行收费车辆。

第七条 不实行收费车辆分为：

（一）本校公务车（含独立核算单位公务用车）

所在单位以车辆行驶证为准，填写《华侨大学公务车辆登记表》，车辆信息经保卫处核准后，输入校园车辆出入管理系统。

（二）以下人员名下的私人用车

1．本校在编教职工（含离退休）及其配偶、子女；

2．学校人事处在册的编制外用工；

3．学校后勤、物业管理等独立核算单位自聘人员；
4．外聘教师。

由本人填写《华侨大学机动车辆通行申报表》，提供车辆行驶证，经所在单位核对、保卫处核准后，输入校园车辆出入管理系统。

（三）下列类别的车辆

1．进校执行公务的军车、警车、消防车、救护车、抢险车；

2．金融押运车、学校邮件运送车、垃圾清运车；

3．经保卫处批准的校内施工车辆；

4．校级大型活动的来宾车辆，由主办单位事先申报，并经保卫处审核批准。

第八条 除第七条规定的免收费车辆外的其他车辆（含全日制学生车辆）实行收费，收费类型分为：
（一）按次交费车辆 

半小时以内（含半小时）的免收停放费；半小时以上3小时以内（含3小时）每辆次收费5元；3小时以上5小时以内（含5小时）每辆次收费10元；5小时以上24小时以内（含24小时）每辆次收费20元。大型车辆占用两个车位加倍收取。

（二）按月交费的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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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校区经商等其他外来人员：200元/月。
以上车辆，由车主填写《华侨大学机动车辆通行申报表》，提供车辆行驶证，经所在单位或主管部门核对、保卫处核准、缴纳停车费用后，将车辆信息与通行期限输入校园车辆出入管理系统。

第九条  学校在西大门设立收费点。

第十条  车辆停放费计费周期为24小时。

第十一条  弄虚作假办理通行车辆者，将追缴一年停车费，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十二条  本细则由保卫处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华侨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3年6月2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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